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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8248         证券简称：港华建设         主办券商：中泰证券 

 

沈阳港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6 月 15 日 

2.会议召开地点：沈阳港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哲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2,53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43%。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 人，列席 5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列席 3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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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53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53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53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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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53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53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支持公司发展，公司拟定 2021 年度不进行分配。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53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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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53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河支行申请

借款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性资金需要，公司拟继续向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河支行申请人民币60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12个月。 

具体以与银行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53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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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 

的部分条款，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十二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

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应遵循以下争议解决的规则：公

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发生涉及本章程规定的纠纷，应当

先行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

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第三十二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

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遵循以下争议解决的规

则：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发生涉及本章程规定的

纠纷，应当先行通过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投资者因终止挂牌或其他事项与

公司之间出现纠纷的，应友好协商解

决。若双方或相关多方无法协商达成

一致，可提交证券期货纠纷专业调解

机构进行调解，或向沈阳市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 

第一百八十二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中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内容主要包

括： 

    (一) 公司的发展战略，包括公司

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划、竞争战略和经

营方针等； 

  (二) 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包

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 

  (三) 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经营管

理信息，包括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

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营业

绩、股利分配等； 

  (四) 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重大事

项，包括公司的重大投资及其变化、资

产重组、收购兼并、对外合作、对外担

保、重大合同、关联交易、重大诉讼或

仲裁、管理层变动以及大股东变化等信

息； 

  (五) 企业文化建设； 

  (六) 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 

第一百八十二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中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内容主要包

括： 

    (一) 公司的发展战略，包括公司

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划、竞争战略和

经营方针等； 

  (二) 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包

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 

  (三) 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经营管

理信息，包括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

况、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

营业绩、股利分配等； 

  (四) 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重大事

项，包括公司的重大投资及其变化、

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对外合作、对

外担保、重大合同、关联交易、重大

诉讼或仲裁、管理层变动以及大股东

变化等信息； 

  (五) 企业文化建设； 

  (六) 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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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应当充分

考虑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对异议股东

作出合理安排。公司应设置与终止挂

牌事项相关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其中，

公司主动终止挂牌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应该制定合理的投资者保护

措施，通过提供回购安排等方式为其

他股东的权益提供保护；公司被强制

终止挂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应该与其他股东主动、积极协商解决

方案。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52,53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性资金需要，公司拟继续向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河支行申请人民币 60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 12 个月。 

拟由辽宁瀚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及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哲、王哲配偶刘

丽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拟以公司自有房产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反担保，与辽宁瀚华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签订抵押反担保。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哲、王哲配偶刘丽为该笔借款向辽

宁瀚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具体以与银行及担保公司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2.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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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 52,53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

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公司股东王哲、刘丽（王哲配偶）、北京弘邦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哲实

际控制的公司）、以及王哲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沈阳鸿裕达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沈阳隆瑞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均与该议案存在关联关系，因

此该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孙大川律师、王琪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沈阳港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港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沈阳港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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